
民 主 是 一 种 国 家 制 度

— 兼谈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韩 铭 立 郭 宇 昭

民主一词
,

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
,

例如说
,

人民的民主权利
,

解决人民内部矛后

的民主方法
,

领导千部的民主作风
,

等等
。

这些无疑都是讲的民主
。

但是
,

如果认为这些表述

或其中的某一种表述就是民主的根本涵义
,

那就不免有曲解民主的危险
。

因为这些只不过是

民主的一些具体表现
,

并没有说明民主的根本涵义
。

从根本上讲
,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
。

没有

民主的国家制度
,

也就没有民主权利和民主方传可言
。

只有从国家制度上来认识民主
,

才能把

握民主的真实意义和它的全部内涵
。

所谓国家制度
,

是一定国家的阶级本质和国家管理方式的统一
。

换言之
,

也就是一定社会

的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 (统治还是被统治 )
,

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以何种方式去实

现其统治的制度
。

列宁曾经指出
: “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

一种国家形态
。

因此
,

它同任何国

家一样
,

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
,

这是一方面
。

但另一方而
,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

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 ” ① 这就是说

,

当

谈到民主时
,

首先不要忘记民主也是一种国家政权 ;其次
,

民主作为国家的一种统治方式
,

它同

专制制度的国家
,

又是有区别的
。

首先
,

应当明确民主仍然是一种国家政权
。

在这一点上
,

它同专制国家一样
,

仍然是实行阶

级统治的工具
,

仍然是有系统的暴力组织
。

从
“ 民主”

一词的来源看
,

它是源于希皓文
“
de m ko ar

ait ” ,

意即平民的政府
。

它是公元前六世纪平民与贵族斗争获胜后
,

在雅典确立的一种政体
。

民主只能是一定阶级的民主
,

它同时意味着对敌对阶级 (或阶级敌人 ) 的专政
。

迄今为止
,

历

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现有的一切国家政权
,

都是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
。

一切剥削者国家

都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和对广大被剥削者专政的国家
。

社会主义国家则完全相反
,

它是无产

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享受的民主和对少数剥削者及其残余专政的国家
。

列宁称它是
“
新型民主的

(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 ) 国家和新型专政的 (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 ) 国家
。 ” ③ 因为这

里所指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者
,

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
。

只有在这种

条件下
,

人民才能享受到空前广泛的真正的民主权利
。

正如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
: “
社会主义民主

,

或人民民主
,

就是全休人民在共同享有对生

产资料的不同形式的所有权
、

支配权的基础上
,

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
。 ”

民主和专政是国家政权统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
,

又是统一

的
。

所谓对立
,

就是说
,

民主只适用于人民内部
,

专政只适用于敌人
,

两者不能混淆或者颠倒
,

否则就意味着国家性质的改变 ;所谓统一
,

就是说
,

民主和专政五为存在的前提
,

并在一定条件

下互相转化
。

没有人民的民主
,

就不能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 ; 反过来
,

不对阶级敌人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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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

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坏分子实行专政
,

则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就失去了保障
。

所以民

主和专政是互为条件的
,

两者失去任何一方
,

则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了
。

民主和专政的统一性

的第二层涵义是
,

在一定条件下
,

两者的地位可以发生转化
。

专政的对象
,

经过长期的改造
。

确

已放弃反动立场
,

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可以由专政的对象转化 为民主的对象
。

反之
,

人民

内部的个别分子浸染了剥削阶级的思想
,

为非作歹
,

与人民为敌
,

也会由民主的对象转化为专

政的对象
。

这两方面的情况
,

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存在的
。

从理论上全面理解民主和专政的这种

辩证关系
,

可以指导我们自觉地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可以提醒我们在发

扬民主时
,

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 在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时
,

要注意切实保障人民

的民主权利
。

我们不能强调某一个方面
,

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

同时
,

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原

理还可以指导我们
,

在人民内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

要防止人民中间个别人堕落为敌对分

子
。

另外
,

也要善于做敌人的转化工作
,

使之转变反动立场
,

由人民的敌人转到人民方面来
。

这有利于巩固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
。

我国建国三十年来
,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
,

只有

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
,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

才能真正起到保护人民
、

镇压

敌人的作用
,

并达到不断扩大人民力量
,

缩小乃至最后消灭阶级敌人的 目的
。

其次
,

应当明确采取民主制度的国家与专制制度的国家又是有区别的
。

这两种政治制度

的根本区别
,

在于是否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组成国家机关和行使国家职权
。

民主制

度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

所以
,

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 一书中称这种国家为
“
少数服从

多数的国家
” 。

应当指出
,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

只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
,

不适用于敌对阶级

之间
。

过去考茨基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用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上
,

列宁曾尖

锐地指出
,

这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庸俗自由主义观点
。

但是作为实行民主制度

的国家
,

则要求在统治阶级内部按照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
.

,

组成自己的政权和进行国家管理
。

这个原则具体应用到社会主义国家
,

就是民主集中制
。

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工人阶级 (通过共产党 )领导下
,

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
。

它与

任何个人独断专行和极端民主化的分散主义都是不相容的
。
因此

,

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扬民主
,

便于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

这是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源泉 ;同时在广泛民

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
,

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的领导
。

我国建国三十年来的经

验证明
,

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

人民的积极性就得到充分的发挥
,

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蓬勃地发展 ; 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
,

人民的积极性就受到压抑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到挫折和损害
。
因此

,

在国家生活中能否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
,

乃是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发展
,

整个社会能否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社会主义

国家政权能否得到巩固的大问题
。

民主与集中也是一种对立的统一
。
民主就是承认大家有发表意见

、

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

集中则要求有一定的服从
。

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的
。

在人民内部只有充分发扬民主
,

人民群

众才有可能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

才能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管理好国家 ;只有充分发扬

民主
,

才能正确调整人民内部
,

特别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
,

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
,

而这

正是我们的事业一定能获得胜利的保证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
,

才能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

思想上来
,

即做到真正的集中统一
。

否则
,

人民群众的意见还没有充分发表
,

正确与错误
、

是与

非还没有搞清楚
,

所谓
“
集中

”
也多半是假的

、

空的
、

甚至是错误的
。

经过林彪
、 “
四人帮

” 制造的

这场浩劫
,

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没有人民民主
,

就会给林彪
、 “ 四人帮

”
这类阴谋家

、

野心家以可



乘之机
,

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

但是
,

这种民主是有领导的
、

有组织的
、

有着明确的

目的和方向的
。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

不组织成为一个有组织
、

有纪律的功戈命队伍
,

没有马克思

列宁主义指出的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的明确方向
,

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会丧失自己的组

织性和战斗力
,

因而也就不能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将难以进

行
。

林彪
、 “
四人帮

”
横行时期

,

遍及全国的那种
“

踢开党委闹革命
” 、 “

砸烂公检法
” ,

工厂可以任

意停工
,

交通可以断绝
,

什么
“

打
、

砸
、

抢
、

抄
、

抓
、

杀
” ,

可 以为所欲为
,

其
“
民主 ” 可谓大矣 ! 但结

果却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遭到践踏
,

许多党的优秀干部和无辜群众丧失了生命
,

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险些断送在他们之手
。

这个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

人民绝不允许这

种悲剧重演
。
因此

,

实行民主制必须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

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忽

视另一个侧面都是错误的
。

应当看到
,

把集中制绝对化的官僚主义倾向
,

和把民主绝对化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

都是贯

彻民主集中制的极大障碍
,

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不相容的
。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国

家官僚机构的产物
。

打破旧的官吏机构
,

废除旧的官吏制度
,

取消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
,

代之以由人民选举
、

并随时可以撤换
、

对人民负责的社会公仆
,

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墓

本条件
。

因为旧的官吏和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相容的
。

但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制

度虽然废除了
,

而官僚主义的作风和影响并未随之消失
。

有的人分不清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

干部和旧的官吏之间的根本区别
,

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混同于旧官吏
,

认为自己手里有了权
’

就可以无视人民群众
,

独断专行
,

甚至把职权当特权
,

谋取私利
,

作威作福
,

欺压群众
。

这种官

僚主义的恶劣作风
,

对于一个革命干部来说
,

是极大的耻辱
。

这种现象
,

虽然在我们千部队伍

中是极少数
,

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

另外也有一些人
,

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把坚持

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看成是对立的
,

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和

国家的对立地位
,

认为民主就意味着不受任何约束
,

就意味着矛头向上
,

就意味着对 自己的一

切言行可以毫不负责任
。

这些
,

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

而是以个人为核心的无政府

主义思潮的反映
。

不要政府
、

不要领导
、

反对任何权威和任何服从的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

义
,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潮
。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
,

对这一思潮作过深刻的

分析和批判
,

他指出
,

只要考察一下现代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
,

就会发现有一种使各个分

散的活动愈来愈被联合的活动所代替的趋势
。

所谓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
,

而没有权威就不能

组织起来
。

那些反权威主义者
,

或者自己不知所云
,

散布糊涂观念 ; 或者他们就是有意背叛无

产阶级运动
。 ① 事实正是这样

,

林彪
、 “ 四人帮

”
鼓吹

“
大民主

” 、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
,

目的就是

为了搞乱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

达到乱中夺权的目的
。

他们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并未彻底

肃清
。

如果听任这种思潮自由泛滥
,

其结果就会搞乱我们的国家
,

而这正是
“
四人帮

” 的残余势

力和其他阶级敌人梦寐以求的
。

对此
,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

但是
,

也必须看到
,

由于我

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小农经济占极大优势的旧社会
,

上述两种错误倾

向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

所以
,

从认识上搞清什么是民主
,

搞清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同

无政府主义的原则界限
,

有利于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长期斗争
。

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部涵义
,

有助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

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
。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
,

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

。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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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法制的关系
。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

但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

不同于民主与专

政
、

民主与集中那样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

而是具休表现为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
。

社会

主义民主是内容
、

是根据
,

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法制 ; 社会主义法制是形式
,

它

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
,

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

社会主义民主既体现不出来
,

也没有保障
。

这二

者作为内容和形式互相依存
,

互相制约而成为辩证统` 的关系
。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内容
,

如果法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
,

或者不能

按照体现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的法办事
,

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
因为

,

无产阶级只有争得了民

主
,

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

才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体现为法律
,

作到社会主义民主 (或曰人

民民主 )的制度化
、

法律化 ; 只有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
,

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

度
,

承认公民有参加国家管理的平等权利
,

才能彻底废除任何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

做到

严格依法办事
。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
,

所以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以社会

主义民主为内容
。

但应指出
,

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
,

既包括人民享有民主权

利
,

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面 ; 也包括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
、

加强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领

导的方面
,

而不能单把其中的某一个方面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内容或者前提
( )

有些人把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
,

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依法打击阶级敌人和严

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对立起来
,

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片面理解
。

事实证明
,

不发扬民

主
,

人民没有管理国家等项民主权利
,

就不能确立和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 但不加强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
,

不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
,

不打击那些破坏社会秩序
、

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刑事犯罪

分子
,

同样也不能确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
,

就是说
,

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法制来休现和保障社会

主义民主的要求
。

社会主义法集中反映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
,

依法办事

较之依照任何个人意志办事能够更有保证地使国家机关的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 : 社会

主义法贯串着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

依法办事可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

充分调动人民的积

极性
,

并保证国家的政治
、

经济以及文化等项活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 社会主义法是广大

人民群众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
,

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
、

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

依法办事可以避免瞎指挥和随意性
,

保证人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社会主义法表现为具体的行

为规则
,

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
、

义务关系
,

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
、

不应当做什么
,

应当怎样做
、

不应当怎样做
。

依法办事可以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
,

是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

维

护和巩固安定的社会秩序的有力手段
。

所以
,

社会主义法制是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最

有效的形式
。

应当指出
,

社会主义法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

它本身也是民主与专

政
、

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

把社会主义法制归结为专政方面
、

集中方面 ; 或者认为法制仅仅保障

民主方面
,

都只是从某一个侧面阐述社会主义法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
,

而不是在完整意义

上阐述社会主义法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作用
。

综上所述
,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完整概念
,

它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

又是民主与集中的统

一
。

从理论上明确民主概念的全部内涵
,

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
,

民主与集

中的辩证关系
,

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 同时
,

也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主

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辩证关系
,

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团结全国

人民
,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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